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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會計報表表達方式之改變

為求精簡易懂，假設甲公務機關 109 年 12 月 31 日平衡表無列數，
僅資本資產帳列有土地 $20,000。110 年度開始，為增加固定項目，
則會計分錄借記土地 $20,000，並貸記資產負債淨額 $20,000 後，平
衡表列示如次：

茲彙總表 1 所列交易事項，並編製變動前後之主要會計報表如表 3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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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由總會計揭露固定項目更臻妥適

首先，就立法意旨言，108 年 11 月 20 日修正前會計法第 29 條
明定「政府之財物及固定負債，除列入歲入之財物及彌補預算虧絀之
固定負債外，應分別列表或編目錄，不得列入平衡表。」係指依固定
項目分開原則，各級政府不得將財物及固定負債列入平衡表，而應分
別列表或編目錄加以表達。修正後會計法已刪除固定項目分開原則，
而參酌修正前會計法第 29 條之立法意旨，即由屬普通基金之各級政
府編造總會計之平衡表，加以揭露固定項目；並未明定非屬普通基金
之公務機關編造會計報表亦須將固定項目列入平衡表。

再者，就政府財政管理制度言，各級政府財政係採統收統支原則，
財務調度統一由財政機關辦理，各機關除因融資租賃產生應付租賃款
或因現時法定義務產生負債準備外，不得舉債，而將僅具使用權或管
理權並無所有權之財物列入平衡表，此與政府會計報告以提供決策有
用資訊為最終目的（主計月報社，民 109）未臻相符。

綜上，我國各級政府編製總決算書一向採行權責發生制，且中央
政府與地方政府分別自 105 及 107 年度起總決算書亦編造資本資產表
及長期負債表揭露固定項目，因此僅須參採商業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
方式，以帳外調整方式將會計利潤調整為課稅所得（課稅損失）之作
法，採帳外調整方式將固定項目納入平衡表，則足以符合會計法刪除
固定項目分開原則之意旨。且中央政府各機關依主計總處 104 年修訂
普會制度之規定，自 105 年度起既已編列資本資產表及長期負債表；
地方政府各機關亦自 107 年度起參照辦理；故各機關宜維持會計法刪
除固定項目分開原則前作法，簡化行政作業，以避免會計資訊超載，
無法聚焦決策所需資訊，而影響資訊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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